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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司主要应收账款项目明细：
单位：万元

交 易
对 手
方 名
称

重 庆
博 润
实 业
有 限
公司

昆 明
国 家
高 新
技 术
产 业
开 发
区 国
有 资
产 经
营 有
限 公
司

文 山
三 七
产 业
园 区
开 发
投 资
有 限
公司

景 洪
云 旅
投 旅
游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青 海
省 水
利 水
电 工
程 局
有 限
责 任
公司

云 南
德 宏
道 路
桥 梁
工 程
有 限
公司

曲 靖
市 沾
益 区
水 土
资 源
管 理
开 发
公司

合计

款
项
性
质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账 面
余额

9,608.19

3,829.34

3,692.91

3,289.99

1,789.87

1,626.66

1,186.23

25,023.19

坏 账
准 备
余额

3,106.85

191.47

184.65

658.00

174.15

81.33

59.31

4,455.76

报 告
期 计
提 坏
账

191.47

184.65

329.00

30.49

81.33

59.31

876.25

账 面
净额

6,501.34

3,637.87

3,508.26

2,631.99

1,615.72

1,545.33

1,126.92

20,567.43

占 应
收 账
款 净
额 比

例

22.49%

12.58%

12.13%

9.10%

5.59%

5.34%

3.90%

71.14%

账龄情
况

3- 4
年 ，4-5 年，5
年以上

1 年 以
内

1 年 以
内

2-3年

1 年 以
内 ，1-2年

1 年 以
内

1 年 以
内

形 成 原
因

土 家 八
千 项 目
工程款，
本 期 公
司 根 据
法 院 判
决 将 部
分 应 收
账 款 及
坏 账 调
整 至 其
他 应 收
款 列 示
（详见问

题七）

马 澄 路
和 17 条
道 路 工
程 款 ，2023 年
新 办 结

算

三 七 产
业 园 区
登 高 片
区 污 水
处 理 项
目 工 程
款，2023
年 新 办

结算

喜 来 登
项 目 工
程款，正
在 办 理
审 计 结

算

砚 山 项
目材料、
劳务款，
在 建 项
目，按合
同 约 定
履 行 收
款程序

永 胜 农
村 路 项
目 材 料

款

沾 益 小
河 水 库
项 目 工
程 款 ，2023 年
新 办 结

算

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较以前年
度的变化情况

交易对手方进入破产重整程序，
公司已通过诉讼锁定 7,467.96万
元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该项目
公司以总包方式承建，现已完工，
根据《民法典》第 807条的规定，
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
者拍卖的价款优先受偿。公司选
取了可比交易实例，通过比较法
评估，项目资产价值超过 1亿元，
高于债权账面价值，公司基于谨
慎性原则，仍然计提了部分减值。

该项目累计已回款 3,791.33 万
元。交易对手方实际控制人为昆
明市高新区管委会，信用风险低，
其资产负债率低于 65%，营业收
入超过 10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
金流量净额足以覆盖公司债权余
额，具备还款能力，信用风险较

小。

2024年至今，该债权已实现回款461.94万元。此外，公司与交易
对手方所在地政府部门签订协
议，锁定了剩余还款资金来源，包
括国有资产处置收益（含国有土
地出让收入）、政府部门兜底补足
资金（不限预算收入类型）。由于
国有资产处置分批组织开展，审
批部门多，需要一定周期完成，故
协议中将国有资产处置收益还款
截止日设定为 2026 年 12 月 31
日。根据云南省文山市 2024 年
财政预算，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为 22.8亿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收
入 15亿元（其中国有土地使用权
出让预算收入为11.2亿元），因此
项目所在地政府具备还款能力，

债权信用风险低。

该项目交易对手方为云南省投资
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为地方国有企业。根据控股股东
云南交投与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达成的相关约定，双方
同意安排专人尽快完善工程计量
结算支付等手续，妥善解决欠款
问题。公司已根据监理单位、建
设单位和公司三方认可的项目产
值确认单确认产值 5,698.86 万
元，该项目已累计回款 2,408.87
万元；在施工过程中，业主方提出
改按五星级酒店标准优化设计和
施工，优化施工过程中选用了部
分无信息指导价的主材，这部分
主材价格需双方协商确定；此外，
双方在办理结算过程中交易对手
方相关经办人员发生变动，导致
结算延缓，公司预期 1年内可办
理完结算工作，结算不存在重大

不确定性。

该项目在 2023 年回款 1,180 万
元。交易对手方为砚山PPP项目
总包方，因砚山 PPP项目公司尚
未支付交易对手方工程款，其亦
未将款项拨付至公司。截止目
前，砚山 PPP项目公司已向交易
对手方支付部分工程款，交易对
手方近期会将款项拨付至公司。
未查询到交易对手方存在债务违
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其信用风
险发生恶化。该债权信用风险较

低。

该项目公司于 2023 年下半年开
始实施，因交易对手方未收到项
目业主方回款，故暂未拨付公司
款项。该交易对手为云南交投控
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
国资委，其资产负债率低于60%，
营业收入过亿，2023年度经营活
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足以覆盖
公司债权余额，具备还款能力。
同时公司未查询到其存在债务违
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险

发生恶化。信用风险较小。

该项目累计回款 355万元。该项
目资金来源于政府性资金，根据
项目所在地沾益区政府 2024 年
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0.07亿元，收入主要来源为国有
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项债务
收入等，地方政府项目资金来源
有保障。交易对手方实际控制人
为曲靖市沾益区国资管理局，信
用风险较低。未查询到存在债务
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

险发生恶化。

计 提
比例

32.34%

5.00%

5.00%

20.00%

9.73%

5.00%

5.00%

计 提
比 例
确 认
依据

单 项
评估

账 龄
组合

账 龄
组合

账 龄
组合

账 龄
组合

账 龄
组合

账 龄
组合

除上述主要应收账款项目外，剩余应收账款公司已考虑期限及信用风险情况，按适当比例计提了
坏账准备。计提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组合类型

单项计提

账龄组合

小计

账龄

——

1年以内

1至2年

2至3年

3至4年

4至5年

5年以上

账面余额

3,676.72
3,276.73
2,113.70
1,323.09
1,177.99
317.75
1,627.68
13,513.66

占应收账款余额
比例

9.54%
8.50%
5.48%
3.43%
3.06%
0.82%
4.22%
35.07%

坏账准备

2,270.95
163.84
211.37
264.62
471.20
158.87
1,627.68
5,168.53

账面净额

1,405.77
3,112.89
1,902.33
1,058.47
706.79
158.88
0.00

8,345.13

占应收账款净
额比例

4.86%
10.77%
6.58%
3.66%
2.44%
0.55%
0.00%
28.86%

计提比例

61.77%
5.00%
10.00%
20.00%
40.00%
50.00%
100.00%

注：①其中，单项计提债权的合理性说明：
单位：万元

交易对手方名称

贵州省茶马本然生态有限公
司

文山马塘工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

长江绿海环境工程股份有限
公司

贵州省金沙县林业局

云南集成广福房地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文山市环境保护局

昆明兆新城房地产开发有限
公司

云南恒云置业有限公司

文山三七产业园区管理委员
会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生态环
境局文山分局

其他零星

小计

账面余额

824.44

625.40

609.19

556.99

286.49

238.56

131.16
124.88
46.00
12.80
220.81
3,676.72

坏账准备余
额

824.44

31.27

609.19

27.85

286.49

11.93

131.16
124.88
2.30
0.64

220.81
2,270.96

计 提 比 例
（%）

100.00

5.00

100.00

5.00

100.00

5.00

100.00
100.00
5.00
5.00

100.00

计提理由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公司 2023年已经与交易对手签订协议，明
确 1年内结清工程款项。该笔工程款项已
经于 2024年 1月全额收回，期末计提比例

参考账龄组合1年内款项的计提比例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公司 2023年已经与交易对手签订协议，明
确 1年内结清工程款项。该笔工程款项已
经于 2024年 1月全额收回，期末计提比例

参考账龄组合1年内款项的计提比例。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公司 2023年已经与交易对手签订协议，明
确 1年内结清工程款项。该笔工程款项已
经于 2024年 1月全额收回，期末计提比例

参考账龄组合1年内款项的计提比例。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基本确定款项能全额收回

基本确定款项能全额收回

预计无法收回，全额计提

②账龄组合计提坏账合理性说明：A.2023年应收账款-账龄组合”回款水平：

账龄区间

1年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账龄组合 2022年
末余额a

70,608,051.03
50,576,254.65
30,135,787.14
4,285,972.80
22,818,479.19
23,660,110.41
202,084,655.22

2023 年实际回收
金额b

20,063,527.39
4,571,746.38
20,549,198.17
274,750.00

13,729,181.96

59,188,403.90

2023年实际
回收率 c=b/a

28.42%
9.04%
68.19%
6.41%
60.17%

29.29%

不考虑调整因素
计算历史损失率d

7.72%
10.79%
11.86%
37.28%
39.83%
100.00%
24.16%

计算说明

（1-本账龄c）*下一账龄d
（1-本账龄c）*下一账龄d
（1-本账龄c）*下一账龄d
（1-本账龄c）*下一账龄d
（1-本账龄c）*下一账龄d

此账龄损失率为100%

B.评估2023年“应收账款-账龄组合”坏账准备计提：

账龄区间

1年内

1-2年

2-3年

3-4年

4-5年

5年以上

合计

账龄组合 2023年末余
额a

134,636,246.14
38,069,282.42
46,130,804.28
11,779,908.52
3,177,469.09
16,276,824.75
250,070,535.20

不考虑调整因素
计算历史损失率b

7.72%
10.79%
11.86%
37.28%
39.83%
100.00%

2023年测算信用损
失c=a*b

10,396,523.93
4,106,586.45
5,470,708.54
4,391,500.15
1,265,682.99
16,276,824.75
41,907,826.81

2023年账面数d
6,731,812.31
3,806,928.24
9,226,160.85
4,711,963.41
1,588,734.55
16,276,824.75
42,342,424.11

测算差异e=c-d
3,664,711.62
299,658.21

-3,755,452.31
-320,463.26
-323,051.56

-434,597.30
综上，结合应收账款回款水平评估应收账款坏账准备计提是合理的。3.合同资产
截至报告期末，公司合同资产原值46,506.29万元，减值准备1,226.32万元，账面净额45,279.97万

元，其中前 5名合同资产余额 32,773.33万元，合同资产净额 31,877.41万元，占合同资产净额 70.4%。
具体情况如下：

（1）计提方法
对于不含重大融资成分的合同资产，公司按照相当于整个存续期内的预期信用损失金额计量损

失准备。公司根据预期信用损失模型计提减值准备，即：预期信用损失（ECL）=违约概率（PD）×违约损
失率（LGD）×违约风险敞口（EAD）。模型中的参数的确定依据如下：①违约概率（PD）：选用中诚信国际发布的＜预期违约率表＞中选用特定信用等级的预期违约率
作为违约概率。②违约损失率（LGD）：选用《巴塞尔协议》（第3版）的违约损失率，其中：高级债权为40%，次级债
权为75%。

中诚信国际发布的＜主体信用等级符号及定义＞及＜预期违约率表＞参见前文。
公司计提比例确定依据如下：

项目

交投集团内关联
方

其他组合-云投集
团关联方

其他组合-云南建
投集团关联方

其他组合-其他单
位

计提比例确定依据

交易对手为云南交投集团及其关联方，考虑云南交投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AAA。选取
中诚信AA+评级5年期以上违约概率0.4%作为PD，选取《巴塞尔协议》（第3版）次级债
权违约损失率75%作为LGD，考虑其他因素后，该组合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0.5%。

交易对手为云投集团及其关联方，考虑云投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AAA。选取中诚信AA评级5年期以上违约概率1.615%作为PD，选取《巴塞尔协议》（第3版）次级债权违
约损失率75%作为LGD，考虑其他因素后，该组合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2%。

交易对手为云南建投集团及其关联方，考虑云南建投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AAA。选取
中诚信AA评级5年期以上违约概率1.615%作为PD，参考《巴塞尔协议》（第3版）次级
债权违约损失率75%作为LGD，考虑其他因素后，该组合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2%。

选取中诚信A-评级5年期以上违约概率3.73%作为PD，参考《巴塞尔协议》（第3版）次
级债权违约损失率 75%作为 LGD，考虑其他因素后，该组合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3.2%。

编号

HT01

HT02

HT03

HT04
（2）公司主要合同资产明细：
单位：万元

交 易
对 手
方 名

称

师 宗
县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云 南
省 社
会 事
业 发
展 有
限 公

司

昭 通
市 城
市 建
设 投
资 开
发 有
限 公

司

款 项
性质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账 面
余额

13,832.64

7,409.15

5,353.34

减
值
准
备
余
额

442.64

148.18

171.31

报 告
期 计
提 坏

账

442.64

-51.78

171.31

账 面
净额

13,390.00

7,260.97

5,182.03

占 合
同 资
产 净
额 比

例

29.57%

16.04%

11.44%

形成原
因

师 宗EPC 项
目工程

款

双提升
项目工
程款

元 宝
山 、洒
渔河项
目工程

款

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较以前年度的变
化情况

该项目公司于 2023年内启动实施，2023
年按合同约定回款 3,541万元，2024年至
今回款3,200万元。交易对手方为国有企
业，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师宗县财政局，
未查询到存在债务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

明信用风险发生恶化。

截至 2023年末该项目已完工验收，等待
最终结算。截至目前交易对手方已按合
同约定累计支付3.12亿元，目前公司正在
与其办理结算，剩余款项按约定需在资料
归档、结算完成后支付。交易对手方为云
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未查询到存
在债务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险

发生恶化。

项目资金来源于衔接推进乡村振兴财政
补助资金及其他多渠道资金。项目所在
地昭通市昭阳区政府2024年政府性基金
预算收入为 23.12亿元，收入主要来源为
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专项债务收入
和转移性收入等，项目资金来源有保障。
项目于 2023年第三季度开始实施，2023
年回款 3,750万元，交易对手方为云南省
昭通市国资委全资控股企业，未查询到存
在债务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险

发生恶化。

计 提
比例

3.20%

2.00%

3.20%

计提比
例确认
依据

HT04

HT02

HT04

中 济
海 公
园 海
绵 化
提 升
改 造
及 全
民 健
身 项
目 建
设 指
挥部

云 南
会 巧
高 速
公 路
有 限
公司

合计

工 程
款

工 程
款

3,811.34

2,366.86

32,773.33

121.96

11.83

895.92

-148.37

11.83

425.63

3,689.38

2,355.03

31,877.41

8.15%

5.20%

70.40%

中济海
项目工
程款

会巧高
速项目
工程款

截至 2023年末该项目已完工验收，等待
最终结算。交易对手方已按合同约定累
计支付 2.3亿元，待政府审计结果确定后
将支付至终审金额的 97%。交易对手方
为地方政府控制单位，未查询到存在债务
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险发生恶

化。

该项目公司于 2023 年第三季度开始实
施，目前处于建设期。截至 2023年末该
项目回款 1,420万元，交易对手方为云南
交投控股子公司，系该项目的项目公司，
未查询到存在债务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
明信用风险发生恶化。交易对手方目前
资产负债率为 83.45%，但目前交易对手
方账面净资产余额远超公司的债权余额，
且项目公司建设期的资金来源有保障，因

此具备还款能力，信用风险较小。

3.20%

0.50%

HT04

HT01

注：上述交易对手方中，云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会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隶属于云南
省属企业集团，主体信用评级为AAA，而其他单位及其所属集团未查询到信用评级，因此公司判断云
南省社会事业发展有限公司、云南会巧高速公路有限公司的信用风险较其他单位较低，基于不同信用
组合的信用风险不同，故合同资产减值准备计提比例存在差异。

公司将合同资产客户划分为若干组合，根据各组合客户信用风险特征，选择合适的违约概率及违
约损失率，对预期信用损失进行估计。建筑行业结算周期普遍较长，故公司剩余合同资产存在部分期
限较长的款项，针对此类款项，公司进行持续跟踪，对存在重大风险的客户，公司会对其信用风险进行
单独评估，合理确定计提比例。公司剩余合同资产中，未发现重大风险的客户。除云南交投集团、云
投集团、云南建投集团组合外的单位，按照3.2%的比例计提减值准备，计提比例确定依据为选取中诚
信A-评级5年期以上违约概率3.73%作为PD，参考《巴塞尔协议》（第3版）次级债权违约损失率75%
作为LGD，考虑其他因素后，该组合的减值准备计提比例为3.2%。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单位名称

成都云科西南实
业有限公司

贵州宏德置业有
限公司

华夏阳光地产有
限公司

云南杰联市政工
程有限公司

云南天景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昭通市省耕
山水置业有限责

任公司

福建欢乐天地置
业有限责任公司

昆明国家高新技
术产业开发区国
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
玉溪红星美凯龙
置业发展有限公

司

云南安化房地产
开发有限责任公

司

云南工程建设总
承包股份有限公

司

云南云上云信息
化有限公司

云南云投职教扶
贫开发西双版纳

有限责任公司

广西建工第五建
筑工程集团有限

公司

广州山水怡人园
林生态有限公司

通海县福泽社会
事业项目投资有

限公司

通海县国有资产
经营有限公司

中铁三局集团有
限公司

通海县杞麓湖管
理局

通海县水利局

西双版纳云投建
设泛亚置业有限

公司

云南交投集团公
路建设有限公司

云南交投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空港雅仕维
信息传媒有限公

司

镇雄县文化和旅
游局

青海省水利水电
工程局有限责任

公司

云南德宏道路桥
梁工程有限公司

云南交投生态环
境工程有限公司

曲靖雄业房地产
开发有限公司

云南恒达生态环
境建设有限公司

小计

款项性质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账 面 余
额

42.11
11.78

276.60

471.16

9.26

2,358.09

194.17

4.03

145.18

156.32

247.71

399.34

2.57

762.35

639.50

104.94

99.50

95.01

1,827.00

394.22

567.19

213.70

1,300.22

5.60

94.03

408.98

1,289.85

685.21

41.68
884.45

13,731.75

减 值 准
备余额

0.84
0.38

8.85

15.08

0.19

75.46

6.21

0.13

4.65

5.00

4.95

7.99

0.05

24.40

20.46

3.36

3.18

3.04

58.46

12.61

11.34

1.07

6.50

0.18

3.01

13.09

6.45

3.43

1.33
28.30
329.99

账 面 净
额

41.27
11.40

267.75

456.08

9.07

2,282.63

187.96

3.90

140.53

151.32

242.76

391.35

2.52

737.95

619.04

101.58

96.32

91.97

1,768.54

381.61

555.85

212.63

1,293.72

5.42

91.02

395.89

1,283.40

681.78

40.35
856.15

13,401.76

占合同资
产净额比

例

0.09%
0.03%

0.59%

1.01%

0.02%

5.04%

0.42%

0.01%

0.31%

0.33%

0.54%

0.86%

0.01%

1.63%

1.37%

0.22%

0.21%

0.20%

3.91%

0.84%

1.23%

0.47%

2.86%

0.01%

0.20%

0.87%

2.83%

1.51%

0.09%
1.89%
29.60%

形成原因

温江北林绿道工程
二期工程款

贵州乐湾国际项目
工程款

华夏御府项目工程
款

楚雄火车北站项目
工程款

云投中心 7号路工
程款

昭通市省耕山水项
目工程款

边坡客土项目工程
款

正大项目、东区金
属新材料产业园项

目工程款

红星国际广场D地
块景观（住宅）分包

工程款

林溪谷项目工程款

马金铺片区 10 条
乡村道路提升改造

工程款

云上云中心绿化工
程款

西双版纳职业技术
学院新校区室外绿

化景观工程款

新昆华医院景观绿
化工程款

汉中市兴元新区翠
屏东路绿化工程款

“三点一线”提升改
造工程款

杞麓湖国家湿地公
园入口景观工程款

滇中新区空港商务
广场配套市政道路
建设项目工程款

红旗河、杞麓湖、中
河湿地公园项目工

程款

杨广片区农业高效
节水减排项目工程

款

“傣”温泉景观绿化
工程款

勐远至关累口岸高
速公路项目景观绿
化及环境保护设施

工程款
临清高速、思澜高
速、瑞孟高速景观

绿化工程款
长 水 国 际 机 场 S1
卫星厅 B1 层绿植
墙新建施工项目工

程款
镇雄县旧府街道高
山村生态康养乡村
旅游示范项目工程

款

砚山 PPP项目工程
款

永胜县 2023 年 30
户以上自然村通硬
化路建设EPC总承

包项目工程款
姚安至南华高速公
路绿化第一工区工
程款、姚南高速、永
昌高速景观绿化工

程款
雄业金都项目工程

款
孟勐高速公路绿化

工程款

交易对方的信用风
险及较以前年度的

变化情况
系 云 投 集 团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待下游供应商提交
资料后，与交易对
手办理结算，无迹
象表明履约能力发

生变化
交易对手正在与业
主办理结算，待完
成后与公司结算，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系 云 投 集 团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2024 年办理结算，
目 前 已 回 款 85.72
万元，无迹象表明
履约能力发生变化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系云南建投集团子
公司，经营正常，具

备还款能力
系 云 投 集 团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系 云 投 集 团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该合同资产 2017年
形成，目前已完工，
前 期 累 计 回 款130.02 万元。交易
对 手 方 为 国 有 企
业，2023 年控股股
东和公司已与交易
对 手 协 调 回 款 事
项，预计回收风险

较小。
系中国中铁股份有
限公司子公司，经
营正常，具备还款

能力
合同资产 2018年形
成，目前已完工，前
期累计回款 211.42
万元。交易对手方
为政府，2023 年控
股股东和公司已与
交易对手协调回款
事项，预计回收风

险较小。
交 易 对 手 方 为 政
府，信用风险低，无
迹象表明履约能力

发生变化
系 云 投 集 团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系 控 股 股 东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系 控 股 股 东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交 易 对 手 方 为 政
府，信用风险低，无
迹象表明履约能力

发生变化
交易对手方为国有
企业，信用风险低，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变化

系 控 股 股 东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系 控 股 股 东 子 公
司，经营正常，具备

还款能力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无迹象表明履约能
力发生明显变化

计 提 比
例

2.00%
3.20%

3.20%

3.20%

2.00%

3.20%

3.20%

3.20%

3.20%

3.20%

2.00%

2.00%

2.00%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3.20%

2.00%

0.50%

0.50%

3.20%

3.20%

3.20%

0.50%

0.50%

3.20%
3.20%
0.00%

计 提 比
例 确 认

依据

HT02
HT04

HT04

HT04

HT02

HT04

HT04

HT04

HT04

HT04

HT03

HT02

HT02

HT04

HT04

HT04

HT04

HT04

HT04

HT04

HT02

HT01

HT01

HT04

HT04

HT04

HT01

HT01

HT04
HT04
HT01

其中300万元以上的合同资产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单 位 名
称

云 南 杰
联 市 政
工 程 有
限公司

云 南 昭
通 市 省
耕 山 水
置 业 有
限 责 任

公司

云 南 云
上 云 信
息 化 有
限公司

广 西 建
工 第 五
建 筑 工
程 集 团
有 限 公

司

广 州 山
水 怡 人
园 林 生
态 有 限

公司

通 海 县
杞 麓 湖
管理局

通 海 县
水利局

款项性
质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工程款

账面余
额

471.16

2,358.09

399.34

762.35

639.5

1,827.00

394.22

减值准备
余额

15.08

75.46

7.99

24.4

20.46

58.46

12.61

账面净
额

456.08

2,282.63

391.35

737.95

619.04

1,768.54

381.61

占 合 同
资 产 净
额比例

1.01%

5.04%

0.86%

1.63%

1.37%

3.91%

0.84%

形成原因

楚雄火车
北站项目
工程款

昭通市省
耕山水项
目工程款

云上云中
心绿化工

程款

新昆华医
院景观绿
化工程款

汉中市兴
元新区翠
屏东路绿
化工程款

红 旗 河 、
杞 麓 湖 、
中河湿地
公园项目
工程款

杨广片区
农业高效
节水减排
项目工程

款

交易对方的信用风险及较以前年度的变
化情况

合同资产2019年产生，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累计已回款 1,713.36万元。目前
项目正在办理审计，公司正在开展核实和
确认工作，预期 1 年内可办理完结算工
作，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建筑行业竣工
结算流程较长，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
订的《楚雄火车北站（北广场与南广场）绿
化景观工程施工合同》，项目验收后需向
杰联公司提交完整的结算书及结算相关
资料原件办理竣工结算，竣工结算结果还
需经项目业主方楚雄城建投资开发有限
公司委托的审计单位审核确认。目前公
司已提交结算资料，结算及审计工作尚未
完成，因此合同资产暂未达到结转应收账
款条件。此外，交易对手方承揽了公司部
分其他项目，公司目前尚欠付其 1,127.86
万元的工程款未支付，公司认为预期回收

风险低。

合同资产2018年产生，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累计已回款 3.36亿元。建筑行业
竣工结算流程较长，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
方签订《昭通市省耕公园项目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竣工验收报告经交易对手方认
可后，公司向交易对手方递交竣工结算报
告及完整的结算资料，双方按照协议书约
定的价款及调整条款，进行竣工结算。目
前公司已提交结算资料，交易对手方与项
目业主方正在办理项目审计结算工作，待
业主方审计工作完成后，交易对手方方将
尽快开展与公司的结算工作，因此合同资
产暂未达到结转应收账款条件。交易对
手方为国有企业，通过公开信息未查询到
交易对手存在违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对
方履约能力发生恶化，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2021年形成，项目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累计已回款 1,015.66万元。建筑
行业竣工结算流程较长，根据公司与交易
对手方签订的《云上云·云南省信息化中
心（首期）项目启动园区绿化工程设计施
工总承包合同》，项目验收后需向交易对
手方提交完整的结算书及结算相关资料
原件办理竣工结算，竣工结算结果还需经
交易对手方委托的造价公司审核确认。
公司实施的该项目是云上云项目系统工
程的一部分，按照项目业主方要求，需在
项目整体竣工验收后才能办理结算，目前
项目正在开展竣工验收工作，公司计划于
近期报送项目结算资料，因此合同资产暂
未达到结转应收账款条件。公司预计近
期可办理完结算工作，不存在重大不确定
性。交易对手方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
有限公司子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未查询到
交易对手存在违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对
方履约能力发生恶化，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2016年形成，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累计已回款 522.62万元。建筑行
业竣工结算流程较长，根据公司与交易对
手方签订的《室外总图景观绿化专业分包
合同》，公司需配合交易对手方接受业主
整体工程竣工结算审核及政府审计。因
项目业主方与交易对手方的结算工作尚
未完成，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结算亦未完
成，因此合同资产暂未达到结转应收账款
条件。该项目的业主方为云南省投资控
股集团有限公司控股的国有企业，结算不
存在重大不确定性。交易对手方也属于

国有企业，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2016年形成，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尚未回款。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
订的协议约定，公司实施部分的结算金
额，根据公司实施部分的成本占双方实施
部分总成本的比例对业主方结算金额进
行分配后确定。交易对手方尚未就公司
实施部分的成本审核确认，因此合同资产
暂未达到结转应收账款条件。经公司与
律所深入分析后认为，公司在该项目发生
的成本金额证据充分，获得法院支持的概
率较高，即使在最不利的情况下，公司发
生的成本金额预期能够得到全额补偿，且
公司有权同时向项目业主方及交易对手
方追偿，因此预计该资产发生损失的风险

较低。

合同资产2018年形成，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累计回款 351.64万元。因该项目
业主方对该项目规划调整，公司在实施了
部分工程后，结合自身实际考虑，决定不
再参与项目剩余工程的实施，经与通海县
协商一致，公司退出了该项目剩余工程实
施。项目业主方将该项目整体发包给第
三方后，公司与第三方签订协议，约定对
公司所实施部分的工程产值依据政府方
结算审计结果为基础确定。目前项目政
府方结算审计结果尚未出具，导致公司实
施的部分结算未完成，因此合同资产暂未
达到结转应收账款条件。公司预期 1年
内可办理完结算工作，结算不存在重大不
确定性。根据法院判决，交易对手方对第
三方应付公司工程款承担补充支付责任，
且补充支付的金额能够覆盖该笔资产金
额。此外，2023年控股股东成立了州市
债权清收工作组，加强对云南州市政府沟
通协调力度，帮助公司协调地方政府推进
资金有序回收，交易对手预期信用风险较

低

合同资产2017年形成，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暂未回款。2017年公司作为该项目先
期进场施工单位，与交易对手方签订《进
场协议》，对该项目开展施工。后续因交
易对手方就该项目规划进行调整，公司决
定不再参与项目后续工程，后续工程由交
易对手方发包至第三方进行实施。根据
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进场协议》，公
司所实施的工程由交易对手方组织各方
按相关计价依据进行结算。因该项目结
算需整体进行，公司与交易对手方尚未办
理结算，因此合同资产暂未达到结转应收
账款条件。近期公司将与交易对手方及
第三方签订协议，对工程结算等事宜进行
明确。此外，2023年控股股东成立了州
市债权清收工作组，帮助公司协调通海县
政府推进资金有序回收，交易对手预期信

用风险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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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资产2017年形成，目前已完工，该项
目前期已回款478.69万元，公司已根据项
目产值确认单确认产值 1,062.62万元，在
施工过程中，业主方提出对项目进行优化
设计，优化施工过程中选用了部分无信息
指导价的主材，这部分主材价格需双方协
商确定；此外，双方在办理结算过程中交
易对手方相关经办人员发生变动，导致结
算延缓。根据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签订的

《嘎洒旅游小镇国际“傣“温泉养生旅游度
假区二期项目A区 500亩示范区售楼部
及样板房景观绿化工程施工合同》，项目
验收后需向交易对手方提交完整的结算
书及结算相关资料原件办理竣工结算，竣
工结算结果还需经交易对手方委托的有
资质的造价公司审核确认。公司已提交
结算资料，结算及审计工作尚未完成，因
此合同资产暂未达到结转应收账款条
件。公司预期1年内可办理完结算工作，
结算不存在重大不确定性。该项目交易
对手方为云南省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
子公司，通过公开信息未查询到交易对手
存在违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对方履约能
力发生恶化，交易对手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2022-2023年形成，该项目前期
已回款 1,360.37万元。项目完工后，公司
将积极与交易对手方开展结算工作。该
交易对手方为云南交投控股子公司，实际
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其 2023年营业
收入超过4亿，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
现金流量净额足以覆盖公司债权余额，具
备还款能力。经查询，交易对手不存在违
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对方履约能力发生

恶化，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于 2021至 2023年形成，该项目
前期已回款 1,026.34万元。目前项目正
在实施过程中，项目业主方尚未与交易对
手方办理结算，公司与交易对手方的结算
工作需在交易对手方与项目业主方办理
结算后开展。通过公开信息未查询到交
易对手存在违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对方

履约能力发生恶化，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 2023年形成，目前项目正在实
施，项目完工后，公司将积极与交易对手
方开展结算工作。该交易对手方为云南
交投控股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
资委，其 2023年度资产负债率低于 60%，
营业收入过亿，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净额足以覆盖公司债权余额，具备还款能
力。经查询，交易对手不存在违约情况，
没有迹象表明对方履约能力发生恶化，预

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 2023年形成，目前项目正在实
施，该项目已回款200万元，项目完工后，
公司将积极与交易对手方开展结算工
作。该交易对手为云南交投控股子公司，
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国资委，其营业收入
超过4亿，2023年度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足以覆盖公司债权余额，具备还
款能力。经查询，交易对手不存在违约情
况，没有迹象表明对方履约能力发生恶

化，预期信用风险低。

合同资产 2023年形成，目前项目正在实
施，项目完工后，公司将积极与交易对手
方开展结算工作。通过公开信息未查询
到交易对手存在违约情况，没有迹象表明
对方履约能力发生恶化，预期信用风险

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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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公司的主要交易对手方为政府和国有企业，信用风险低，结合当期客户的信用风险状况、担
保情况、结算、回款情况等综合研判信用风险的变动，相应计提坏账，报告期的减值准备计提是充分
的，不存在通过少计提减值规避净资产为负的情形。公司将与业主方紧密合作，积极推进项目结算工
作，确保合同资产及时结转至应收账款，并在结转后及时跟进和推动债权的清收，提升资金周转效率。

年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报告期信用减值损失计提恰当，计提的依据合理；公司不存在少计提相关资产减值

规避净资产为负的情形。
五、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确认债务重组损益 1,789.37万元，请你公司说明债务重组损益的具

体内容，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请年审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如下：
1.元谋住建局债务重组损失213.78万元。
2016年4月，云南今业生态建设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今业生态”）与元谋住建局签订了《元谋

县龙川江滨江休闲绿色长廊工程一期施工合同》，随后今业生态与公司的控股子公司云南洪尧园林绿
化工程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洪尧园林”）签订了《内部项目合作协议》，约定由洪尧园林实施一期工
程。洪尧园林与元谋住建局分别在2016年8月、2017年2月签订了《元谋县龙川江滨江休闲绿色长廊
工程二期一标BT项目施工合同》和《元谋县龙川江滨江休闲绿色长廊工程二期二标施工合同》，约定
由洪尧园林实施二期一标和二期二标工程。上述项目为洪尧园林垫资实施项目，为了弥补洪尧园林
因垫资实施该项目而带来的资金成本，2017年洪尧园林与元谋住建局签订了《补充协议》，协议约定

“从工程项目初验合格之日起，元谋住建局按比例分期向洪尧园林支付工程结算价（若审计未完成，暂
按合同价），同时支付此部分资金的资金占用费（按人民银行同期同档贷款基准利率计算）”。该项目
于2018年竣工，2022年完成竣工决算审计，但因资金占用费双方存在争议审计中未予认定。2022年
底，洪尧园林与元谋住建局就二期工程资金占用费达成一致意见，并于2023年1月收到了《元谋县龙
川江滨江休闲绿色长廊工程款及资金占用费确认函》，确认了二期工程款审定金额20,600.72万元，资
金占用费3,049.40万元，其中资金占用费已支付1,019.50万元，尚欠付2,029.90万元。

为了促进债权清收，2023年11月洪尧公司、今业生态、元谋住建局三方签订了《元谋县龙川江滨
江休闲绿色长廊工程债务结清三方协议》，协议约定：元谋住建局欠付该项目工程款和资金占用费共
计 3,138.64万元，其中欠付一期工程款 694.79万元、一期资金占用费 413.96万元、二期资金占用费 2,
029.90万元；为一次性结清该项目欠款，三方约定按总欠付金额的20%进行让利豁免。随后各方又签
订了《还款确认书》，元谋住建局已依约完成了支付义务。根据洪尧园林与今业生态就一期项目所签
订的《内部项目合作协议》，一期工程剩余欠款归洪尧园林所有。截至目前今业生态尚欠付336.96万
元，双方正在推进项目结算工作，待结算完成后今业生态将向洪尧园林进行支付。经查询，未发现今
业生态信用风险存在恶化的迹象，按照坏账计提政策，公司已计提坏账75.82万元。洪尧园林就元谋
县龙川江滨江休闲绿色长廊一二期工程所享有的债权属于《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
计量》规范的金融工具，同时债权人、债务人就清偿债务的金额重新达成了协议，符合债务重组准则第
二条对债务重组的定义，根据准则规定相关损益计入债务重组损益。债务重组前的债权账面余额、重
组价值及损益明细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一期工程款

一期资金占用费

二期资金占用费

小计

债权账面余额

694.78
0

2029.90
2,724.68

重组价值

555.82
331.16
1623.92
2,510.90

重组损益

-138.96
331.16
-405.98
-213.78

2.景东住建局延期支付工程款利息收入2,003.15万元。
2014年3月，公司与景东县住建局签订了《景东县城南连接线绿化、景观工程建设项目1标段建设

工程施工合同》，合同约定由公司承建南连接线绿化、景观1标段工程。双方于2015年9月签订了《建
设工程施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景东住建局应根据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
布的一至三年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3.5%向公司支付利息。该工程于2014年12月完成初验，于2015
年3月竣工，并于2015年7月完成竣工验收结算审计，审定价5,567.44万元。因景东住建局长期拖欠
工程款未支付，公司将景东住建局状告至法院，法院于2018年9月作出（2018）云08民初6号判决书，
判令景东住建局向我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本金及利息共计5,324.01万元，其中工程款本金4,462.44万
元，计算至2018年1月16日的利息金额为861.65万元。

2014年1月，公司与景东县住建局签订了《景东县城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1标段建设工程施工合
同》，合同约定由公司承建凤凰山栈道建设工程1标段工程。双方于2015年9月签订了《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补充协议》，约定景东住建局应根据工程合同价款的一定比例按同期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一至
三年期贷款基础利率上浮 3.5%向公司支付利息。该工程于 2016年 4月完成初验和竣工验收，并于
2017年8月完成结算审计，审定价4,035.67万元。因景东住建局长期拖欠工程款未支付，公司将景东
住建局状告至法院，法院于2018年9月作出（2018）云08民初7号判决书，判令景东住建局向我公司支
付欠付工程款本金及利息共计3,723.39万元，其中工程款本金3,535.67万元，计算至2018年1月16日
的利息金额为187.72万元。

公司认为上述两份判决中虽认可了公司具有向景东县住建局收取利息的权利，但预期能够收回
的可能性较低，不符合基本准则中对资产的定义（资产指企业过去的交易或者事项形成的、由企业拥
有或者控制的、预期会给企业带来经济利益的资源），故基于谨慎性原则对该部分利息账面未予确认。

上述两份判决生效至2022年末，景东住建局欠付公司的工程款本金部分已足额支付，欠付的利
息2,289.16万元尚未支付，公司向法院申请上述两个案件的执行，双方于2023年6月达成《执行和解
协议》，协议约定：景东住建局还欠付公司工程款利息金额2,289.16万元，其中30万元款项景东住建局
将于2023年6月支付至公司账户，剩余款项双方同意按90%计收。在达成《执行和解协议》后，报告期
内公司与景东住建局及其上级主管单位进行了多次沟通，就回款事宜与景东住建局达成一致，景东住
建局依约于 2023年 6月将 30万元支付支公司，公司在 2023年 6月按实际收到的金额 30万元入账。
2023年下半年，中央和云南省出台了发行特殊再融资债券、处置资产等解决政府拖欠企业账款的一系
列利好政策，基于此政策影响，公司控股股东和公司成立了债权清收工作组，加强对云南州市政府沟
通协调力度，协调地方政府推进资金有序回收。经对接沟通，2023年公司其他项目债权如丽江中济海
项目、富宁县清华洞水库流域整治项目等项目的债权得到了有效回收。同时，2023年12月，景东住建
局出具《情况说明》：“根据其与公司 2023年 6月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其欠付公司工程款利息 2,
063.24万元。经其与上级单位沟通，欠付公司利息使用上级政府资金进行拨付。景东县住建局已支
付30万元。景东县住建局将积极协调资金落地事宜，确保资金足额及时支付至公司账户”。基于上
述情况，公司在2023年末全额确认投资收益，剩余款项已于2024年4月收回。此外，公司根据信用记
录判断景东住建局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弱，受不利经济环境影响很大，有较高违约风险，违约概率参照
中诚信评级违约概率为34.3412%；该笔债权已锁定了政府资金作为还款来源，在1年内将获得优先支
付，故该笔债权违约损失率按5%估计。综上预期信用损失率=34.3412%×5%=1.72%，相应计提坏账准
备40.66万元，能够反映该笔债权的预期信用损失情况。

年审机构核查意见：
经核查，公司所述债务重组损益的具体内容情况属实，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

定。
六、年报显示，你公司报告期内存在多项重大诉讼案件，涉案金额累计为8.85亿元，报告期末，公

司未决诉讼的预计负债余额为192.66万元。请你公司全面自查并逐项补充说明公司当前所涉诉讼案
件的具体情况、涉及标的及金额、案件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判决结果、执行情况、当前进展以及相应会
计处理、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并说明公司预计负债计提是否合理充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
规定，并充分提示风险。请年审机构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公司回复如下：
1.公司所涉重大诉讼案件的基本情况。
（1）南充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南充市政府投资非经营性项目代建中心

（被告）、杜其星（第三人）。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43,652.00万元。
基本案情：2011年3月，原绿大地公司（公司前身）与南充代建中心签订《南充市西华体育公园、东

湖公园、江东大道延长段、北部新城一路4个BT项目投资建设合同》，合同约定项目共西体公园、江东
大道、北部新城、东湖公园4个子项目，目前涉案项目为西体公园、江东大道、北部新城。2011年4月合
同项目开始实施，涉案项目最迟于 2016年 8月完工交付使用和完成竣工验收，分别于 2015年 7月、
2015年9月、2017年5月报送结算，报送结算金额64,291.21万元，目前仅北部新城项目完成审计，审计
金额 14,089.79万元，项目回款 49,740万元，南充代建中心未按约支付合同约定款项。为维护自身合
法权益，2018年末公司向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项目工程结算
价款、投资收益、违约金及利息等款项，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43,652.00万元。

法院判决：2021年11月，公司收到(2018)川民初151号一审《民事判决书》，判决：（1）判令南充市代
建中心在本判决生效内十五日向公司支付工程款结算款、投资收益 17,754.79万元及延期付款利息。
(2)判令南充市代建中心向公司支付违约金2,000万元。(3)公司对南充市国用(2011)第011037号国有
土地使用权的土地处置价款中，在第一项判决范围内优先受偿。(四)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驳回
南充市代建中心的其他反诉请求。

后续进展：一审判决后，公司、南充代建中心均对一审判决向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提起
了上诉，2023年12月公司收到最高院(2022)最高法民终273号二审《民事裁定书》，裁定案件一审事实
不清，发回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重审，目前法院未判决。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19年1月3日、2020年10月21日、2021年11月19日、2022年1月
18日、2023年12月27日和2024年5月10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项（反诉）
的进展公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具体公告编号分别为 2019-001、2020-066、2021-083、
2022-009、2023-142和2024-030。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一审法院判决南充市代建中心向公司履行支付义务，现该案被发回重审，公
司预计我方承担支付义务的可能性较小，不确认预计负债。该诉讼涉及的债权，业主方以土地作为抵
押（已做抵押登记，公司为唯一抵押权人，且该土地未被开发），结合土地性质、位置、周边市场价等信
息综合考量，公司认为抵押品价值可以覆盖债权账面价值。

（2）土家八千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被告一）、古顺（被

告二）、王不了（被告三）、谢文革（被告四）、谢文武（被告五），重庆国豪建设有限公司、重庆两江新区宗
申小额贷款有限责任公司（第三人）。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16,068.55万元。
基本案情：2013年9月，公司与被告一签订了《建设工程施工承包合同》，约定被告一为建设酉阳·

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及配套工程施工项目，由公司及重庆国豪建设有限公司
作为承包人承担施工承包工作，公司负责酉阳·土家八千一期环境绿化及景观工程、三期建筑及配套
工程、室外工程。2018年 11月，为使土家八千项目二期达到交房条件，以推动项目整体各方债权实
现，公司与被告一补充签订《酉阳·土家八千项目二期土石方部分工程建设承包协议》，约定由公司承
包二期土石方部分工程，被告一应自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一年内向公司一次性全额支付工程款，后公司
施工完毕使项目二期达到交房条件。2019年3月，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被告五出具《担保函》，明
确其对公司提供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经被告一盖章确认的工程进度款结算审核定
案表确定，截至 2020年 12月，公司因土家八千项目工程建设产生的债权金额总计 14,337.40万元，剩
余11,319.41万元未支付。2022年7月，公司向重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上述
被告向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利息及损失等，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16,068.55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5月，公司收到(2022)渝04民初20号一审判决，判决：（1）确认公司、重庆国豪建
设有限公司与被告一签订的《重庆酉阳土家八千项目建设工程施工合同》于 2022年 7月 21日解除。
（2）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支付公司工程款7,467.96万元及利息（按年利率10.95%从2020年
12月31日起计算至款项付清之日止）。（3）被告一于本判决生效后十五日内赔偿公司损失1,983.43万
元，并按同期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付利息。（4）被告二、被告三、被告四和被告五对被告一所欠公司的
上述全部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5）公司对公司、重庆国豪建设有限公司共同承建的工程折价或者
拍卖、变卖所得价款在重庆博润欠其工程款7,467.96万元的范围内享有优先受偿权。（6）驳回公司其
他诉讼请求。

后续进展：公司、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均对一审判决不服向重庆市高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
2024年2月公司收到(2023)渝民终262号二审判决书，判令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目前法院已受理重整
申请，公司已根据管理人《债权申报公告》，向管理人申报了债权，等待召开第一次债权人会议。

执行情况：因五被告未按生效判决履行义务，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于2024年4月收到重
庆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强制执行《立案受理通知书》，2024年5月，公司收到法院《保全结果通知书》、

《执行裁定书》，显示因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因到期无法偿还债务，且资不抵债，向法院申请重整，重
整已被法院受理，并指定了管理人，经管理人申请，法院依法解除对重庆博润实业有限公司的保全措
施。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22年7月16日、2023年5月30日、2024年2月29日和2024年4月
10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讼事项（反诉）的进展公告》《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
告》，具体公告编号分别为2022-070、2023-052、2024-008和2024-014。

是否涉及预计负债：一审法院判决对方承担给付责任，二审维持原判，公司不承担向对方支付的
现实义务，不确认预计负债。该笔债权，公司对债权中无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保障的部分，全额计提
了减值；有工程价款优先受偿权的部分债权，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此债权累计计提坏账966.62万
元，计提充分。

（3）明之辉案
诉讼当事人：深圳市明之辉智慧科技有限公司（原告）、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被告

一）、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二）。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8,860.30万元。
基本案情：公司中标遂宁市河东新区海绵城市建设仁里古镇PPP项目后，以发包方的身份于2019

年1月与洪尧园林签订了《建筑施工承包合同》。后洪尧园林将该案涉灵泉寺、莲里公园项目分包给
了明之辉公司，并分别签订了两份《建设工程施工专业分包合同》，分包合同暂定工程总价为1.1亿元、
1500万元。最终价格以政府审计部门审定的竣工结算金额基础上下浮36%、28%为准，分包合同签订
后，明之辉公司进场施工并完成了工程。过程中，明之辉公司因与洪尧园林、公司就灵泉寺工程分包
合同约定的工程实施范围外新增加的工程、相应工程价款及支付方式签订了《补充协议二》，2022年
12月和2023年6月，明之辉公司分别与洪尧园林就案涉的灵泉寺、莲里公园项目签订《竣工结算书》。
办理结算后，洪尧园林已向明之辉公司陆续支付工程款8,072.07万元，鉴于洪尧园林周转资金不足，
剩余款项未能及时支付。据此，原告于2023年9月向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
院判令公司及洪尧园林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相应利息。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8,860.30万元。

法院判决：一审判决：（1）被告洪尧园林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明之辉公司支付工程
款7,871.02万元及利息。（2）驳回原告明之辉公司对公司的全部诉讼请求。（3）驳回原告明之辉公司的

其他诉讼请求。
后续进展：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生效。
执行情况：在该两起诉讼的一审判决生效后，洪尧园林未按判决履行义务，明之辉公司向四川省

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申请了强制执行，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对明之辉的强制执行申请进
行了立案（执行案号分别为(2024)川0903执765号、766号）。经查询，四川省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划
扣了洪尧园林存款账户资金40.06万元，并查封了洪尧园林名下位于云南省昆明市官渡区广福路银海
樱花语A1地块C幢9层901室至9层914室等14宗房产，并拟在近期通过淘宝网（或京东网）对上述房
产进行司法拍卖，拍卖时间以淘宝网（或京东网）司法拍卖动态为准。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3年 9月 20日、2023年 9月 23日、2023年 11月 30日、2023年 12
月15日、2024年1月26日、2024年3月15日、2024年3月23日和2024年5月18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
讼事项的公告》《关于部分银行账户资金额度被冻结暨诉讼进展公告》《关于控股子公司银行账户被冻
结暨诉讼进展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等，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90、2023-091、2023-
128、2023-139、2024-005、2024-011、2024-013和2024-032。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判决已生效，洪尧园林已将生效判决产生的给付义务调增应付账款和其他应
付款，不涉及计提预计负债。

（4）易园股权案
诉讼当事人：四川易园园林集团有限公司（原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纠纷类型：股权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6,118.41万元。
基本案情：2016年11月，原、被告双方与案外人四川华腾工程技术有限公司联合中标了遂宁市河

东新区海绵城市仁里古镇PPP项目，与政府方遂宁东涪投资有限责任公司签订《股东协议》，共同出资
组建了遂宁仁里古镇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原、被告分别持有遂宁SPV公司45%和44.1%股权。此
外，原、被告双方由遂宁SPV公司进行委托对遂宁PPP项目进行实施和建设，工程总量为12.54亿元，
原、被告双方按 50%：50%的比例进行划分。2019年 6月，原、被告签署了《遂宁PPP项目合作补充协
议》，约定被告受让原告所持有的遂宁SPV公司45%股权（其中10%股权由被告受让，剩余35%股权由
原告替被告代持），同时，除原告已实施的1.5亿元工程量外，剩余11.04亿元工程由被告享有，被告承
诺分两期向原告返还已缴纳的股本金920万元，并分四期向原告支付工程业务收益3,864万元（剩余
工程量11.04亿元的3.5%）。签署协议后，被告已受让原告所持有的遂宁SPV公司10%股权，剩余35%
股权诉讼前未完成相关程序。据此，原告于2022年8月向遂宁市船山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
判令公司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收益款、逾期支付滞纳金、资金利息等，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6,118.41
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1月公司收到（2022）川0903民初6556号一审判决，判决结果为驳回各方诉讼
请求，公司与易园园林均不服判决，向遂宁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2023年5月公司收(2023)川
09民终224号《民事判决书》，判决驳回双方上诉，维持原判。

后续进展：2023年12月，公司收到四川省高级人民法院（2023）川民申8959号《再审通知书》，易园
园林对案件申请了再审。2024年1月，公司收到《再审裁定书》，裁定驳回易园园林的再审申请。案涉
35%股权转让款已按法院认定事实支付，并已完成交割。

执行情况：股权已完成交割。
信息披露：公司已分别于 2022年 8月 11日、2022年 10月 22日、2023年 1月 12日、2023年 2月 25

日、2023年5月18日、2023年12月9日和2024年1月6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关于诉
讼事项（反诉）的进展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等。具体公告编号分别为2022-074、2022-
089、2023-002、2023-018、2023-049、2023-137和2024-001。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公司已足额支付了案涉35%股权的股权转让款并做了相应的会计处理，详见
问题一（二）的回复。本案不涉及需要计提预计负债的情形。

（5）师宗城投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云尚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原告），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被

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
纠纷类型：债权转让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3,068.73万元。
基本案情：2017年2月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通过公开招标方式，选择公司为师宗县

凤凰大道提升改造工程建设项目的施工总承包单位，并签订了《施工总承包合同》。项目于2019年4
月竣工验收，2021年6月完成审计结算，结算金额为9,306.24万元，除审计结算金额外，师宗县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还应向公司支付超期养护费346.3万元。2020年底，公司与原告签订《债权转让
合同》，将包含案涉项目在内的16笔债权转让给原告，并分别于2020年12月和2021年8月向师宗县
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发送了《债权转让通知书》。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公司支
付工程款6,800万元，在公司与原告签署《债权转让合同》且已履行债权通知义务后，师宗县城市建设
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应向原告支付剩余工程款2,852.54万元（含超期养护费）。原告于2023年9月向云
南省师宗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其支付欠付工程
款及相应利息，截至原告起诉日，该诉讼涉案金额共计3,068.73万元。在原告提起诉讼后，师宗县城
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称前期已向公司支付 7,861.5万元，尚欠 1444.74万元。因双方对欠款金额
争议较大，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以“需查明案件实际所欠款项”为由，向法院申请将公司
追加为共同被告，法院审查同意追加后，向公司发送了传票等资料。

调解结果：2023年9月，各方在法院主持下达成(2023)云0323民初1925号调解，由师宗县城市建
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直接向原告履行付款义务。

执行情况：由师宗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向原告履行支付义务，公司不承担支付责任。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9月7日和2023年9月20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85和2023-089。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公司在本案中不承担支付义务，不享有对应债权，不产生预计负债。
（6）杞麓湖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海分公司、

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海县杞麓湖管理局、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
公司（共同被告）。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2,303.67万元。
基本案情：2015年7月公司与通海县人民政府签订《通海县杞麓湖湿地公园PPP项目前期工作合

作协议》，约定双方就通海县杞麓湖国家湿地公园PPP项目进行合作。在签订该协议的基础上，为满
足国家湿地公园验收条件，根据通海县委县政府的要求，公司与通海县林业和草原局和通海县国有资
产经营有限公司分别签订项目合同，并依约履行施工义务，实施了相关工程。2019年1月，公司与营
划通海分公司签订《通海县杞麓湖国家湿地公园施工合作协议书》，将项目移交，工程款根据营划通海
分公司每次收到的工程款资金，依据公司实施工程量同比例支付给公司。2021年9月项目已完成竣
工结算审核工作，《工程结算审核确认表》确认的一审金额为2445万元。项目业主方已向营划通海分
公司支付工程进度款比例约60%，而公司仅收到工程进度款211万元，远低于拨付比例，被告未依约履
行工程款支付义务的行为已严重损害了公司的合法权益，公司于2023年5月向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
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上述被告向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项、违约金等，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
2,303.67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7月公司收到(2023)云0423民初693号《民事判决书》，法院一审判决：（1）由被
告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通海分公司于判决生效后五日内按收款比例支付公司工程款1,610.54
万元及利息损失。（2）被告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项被告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通海分公司不能清偿的部分承担清偿责任。（3）被告通海县杞麓湖管理局对上述第一项给付义务在欠
付被告四川营划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款范围内对公司承担支付责任。（4）驳回公司的其余诉讼请
求。

后续进展：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于2023年8月生效。
执行情况：因四川营划、杞麓湖管理局均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公司于2023年8月向法院申请强制

执行，并收到执行立案通知；2023年12月公司与杞麓湖管理局在法院主持下执行和解，并签订《执行
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为：（1）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 5日内根据（2023）云 0423民初 693号《民事判决
书》向甲方账户支付80万元整）。（2）甲方在收到本协议第一条载明的80万元后，向通海县人民法院申
请解除对乙方账户的冻结措施。（3）乙方如未在本协议第一条载明的时限内（本协议签订后180日内）
向甲方出具可行和解方案并与甲方达成执行和解的，甲方有权向人民法院申请采取冻结乙方全部银
行账户等强制执行措施。杞麓湖管理局已将《和解协议》第一笔款项支付至法院，法院认为案涉工程
还涉及与其他法人主体的纠纷未结，未将款项执行划拨至公司。根据法院判决情况，法院支持了公司
的诉讼请求，诉讼对方亦未向法院提起上诉，公司与欠款方已不存在争议。同时根据法院判决，通海
县杞麓湖管理局是该笔债权还款责任人，其作为政府部门，一方面还款来源于地方财政收入，根据通
海县政府2024年预算，其中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3.9亿元。同时杞麓湖作为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
之一，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高原湖泊的保护和治理工作，印发《云南省九大高原湖泊省级财政奖
补资金考核管理办法》推动九大高原湖泊环境的改善及奖补资金规范使用。2023年初通海县政府在
其财政预算中提出将积极申报杞麓湖保护专项资金，至2023年末杞麓湖保护专项资金收入为3.5亿
元，2024年初通海县政府在其财政预算中提出将积极争取杞麓湖保护奖补等资金支持，申报杞麓湖保
护治理专项债券资金，进一步为通海县杞麓湖管理局偿还项目欠款提供了资金保障。另一方面2023
年四季度，为进一步协调推动州市债权清收工作，公司控股股东发布《关于成立州市债权清收工作组
的通知》，成立州市债权清收工作组，加强对云南州市政府沟通协调力度，帮助公司协调通海县政府推
进资金有序回收。综上，款项预计回收风险较小，公司对该笔债权累计计提坏账60.55万元（公司估计
通海杞麓湖管理局的预期信用损失率3.2%=3.73%（PD：通海杞麓湖管理局偿还债务的能力较强，较易
受不利经济环境的影响，违约风险较低）×75%（LGD：按《巴塞尔协议》（第3版）估计债权损失）+其他因
素），坏账准备计提充分、合理。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3年 5月 31日、2023年 7月 20日和 2023年 9月 2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54、2023-069和2023-
084。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公司是债权人，一审判决对方承担给付责任，该判决已生效，不确认预计负
债。

（7）昊龙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昊龙实业集团路桥工程有限公司（原告），云南洪尧园林绿化工程有限公司、云

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告），云南省昭通市省耕山水置业有限公司（第三人）。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1,784.25万元。
基本案情：2016年公司被确定为云南省昭通市省耕山水置业有限责任公司的“昭通市省耕山水市

政道路施工标段（一标段）”和“昭通市省耕山水市政道路施工标段（二标段）”的中标人。中标后由原
告对昭通市省耕山水市政道路施工工程第一、二标段（1号路、10号路、11号路）进行施工，但未签订相
关书面合同。原告诉称完成施工后，根据结算资料确定原告所实施的昭通市省耕山水市政道路施工
工程 1号路、10号路、11号路结算金额共计1,484.25万元，但未收到相关款项。原告于 2023年3月向
昭通市昭阳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公司与洪尧园林共同向其支付欠付工程款及利息等，
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1,784.25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 6月公司收到（2023）云 0602民初 1309号一审《民事判决书》。收到一审判决
后，公司不服判决，向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了上诉。后昭通市中级人民法院组织调解，公司于
2023年10月与各方当事人达成如下约定：（1）公司与昊龙、洪尧公司、云南昭通市省耕山水置业有限
公司（该诉讼第三人）均明确认可昊龙公司就昭通市省耕山水市政道路施工工程一标段、二标段中的
11号路、1号路的右半幅、10号路的部分完成产值1,484.25万元，昊龙公司同意按照1,484.25万元的工
程产值扣除9%作为公司管理费，剩余金额为1,350.67万元，由公司向昊龙公司支付该款项。（2）昊龙公
司配合公司在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与保理人签署保理合同，并由公司以保理融资形式，在
本调解协议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向昊龙公司支付工程款 1,350.67万元，保理产生的费用由公司负
担。（3）公司与昊龙公司、洪尧公司、云南昭通市省耕山水置业有限公司不得再就昊龙公司就昭通市省
耕山水市政道路施工工程一标段、二标段中的11号路、1号路的右半幅、10号路的部分工程向彼此主
张任何权利。

后续进展：已按调解协议执行完毕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 2023年 3月 7日、2023年 6月 7日和 2023年 10月 21日对外披露了

《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23、2023-055和2023-
096。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在达成《和解协议》后，公司按约定向昊龙公司支付了相关款项，报告期内已
履行完毕，不产生预计负债。

（8）重庆项目奖励案
诉讼当事人：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原告），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被

告）。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1,189.47万元。
基本案情：2010年公司分别中标重庆市酉阳县桃花源旅游开发有限责任公司（现更名为酉阳县兴

旅营销策划有限公司）开发的酉阳县桃花源景区改造、伏羲洞开发建设工程和酉阳县桃花源广场扩建
工程景观绿化部分。为方便项目管理，保障项目顺利实施，公司要求原告对两个项目工程组织施工以
及管理，并分别与原告签订《项目内部目标责任合同》，约定对原告进行考核，在保障利润率和工程款
项全额收回后，按比例给予原告奖励。合同签订后，原告按业主单位和公司的要求组织施工。截至
2020年8月10日，原告与业主单位完成了上述项目的竣工验收和审计结算，并完成了全额款项收回，
原告称公司未按照《项目内部目标责任合同》的约定与原告办理款项结算和支付。2023年3月，原告
向重庆市酉阳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判令公司向其支付上述项目奖励款及相应利息，截至起诉日
涉案金额共计1189.47万元。经公司核实，该笔奖励已于2016年通过劳务费用的方式兑付。

后续进展：因原告已进入强制清算程序，其一切事务已由清算组接管，该诉讼的起诉主体变更为
重庆云投生态园林环境建设有限公司清算组，该诉讼的审理法院变更为原告住所地重庆市渝中区人
民法院，该诉讼目前已开庭审理。

执行情况：目前法院尚未出具一审判决，不具备执行基础。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3月21日、2023年4月1日、2023年6月7日、2023年6月16

日、2023年10月28日和2024年3月16日对外披露了该诉讼的进展情况和涉及的重庆云投生态园林
环境建设有限公司解散情况，具体公告编号分别为 2023-027、2023-029、2023-055、2023-061、2023-
103和2024-012。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该诉讼涉及的重庆公司项目奖励，鉴于公司与重庆公司在奖励计算方式及数
据选取范围等方面存在争议，公司分析测算了各情形（18种）下的预计赔付金额，测算结果为，公司可
能支付的奖励款最大值为366.92万元，最小需支付的款项为0元。公司认为各情形发生的可能性相
同，故以各种情形下赔付额平均数192.66万元作为最佳估计数确认预计负债，即公司在报告期内补提
预计负债115.70万元，截至2023年末，该诉讼预计负债的期末余额为192.66万元。

（9）茶马本然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贵州省茶马本然生态有限公司（被告）。
纠纷类型：买卖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1,108.83万元。
基本案情：公司与被告于 2016年签订《苗木销售合同》后，依约向被告提供价值 880.87万元的苗

木，2016年 11月，被告向公司退回价值 56.43万元的苗木，被告欠付公司苗木销售款为 824.44万元。
按照《苗木销售合同》的约定，被告需于2017年9月之前支付完总苗木款。但被告至今未按合同约定
履行支付义务。2023年8月公司向昆明市官渡区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
欠付苗木销售款及相应资金占用损失等，截至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1,108.83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10月7日公司收到一审(2023)云0111民初15953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
驳回公司诉讼请求。

后续进展：一审判决后，公司接受判决结果，未对一审判决提起上诉，判决生效。
执行情况：一审法院驳回公司诉请，公司接收一审生效判决不再上述，不具备执行基础。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8月1日、2023年10月10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

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70和2023-094。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公司是债权人，一审驳回公司诉讼请求，针对该笔债权公司已全额计提坏账，

不涉及计提预计负债。
（10）通海四街管网案
诉讼当事人：云南交投生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原告）、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被告）。
纠纷类型：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诉讼标的：1,075.54万元。
基本案情：2016年8月公司承包玉溪市通海县四街镇至通海第二污水处理厂管网及配套工程，并

与被告签订施工合同，双方就付款周期和资金逾期支付违约责任进行了约定。2019年12月各方对工
程进行竣工验收，质量合格。2022年 9月经第三方对工程完成结算审计，结算金额为 1,047.34万元。
公司已履行完合同项下的施工义务，但被告未按照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经多次催告仍未付清。2023
年5月，公司向通海县人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法院判令被告向公司支付欠付工程款、违约金等，截至
起诉日涉案金额共计1,075.54万元。

法院判决：2023年6月30日公司收到法院（2023）云0423民初706号《民事判决书》，判决结果为：
（1）由被告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在判决生效后5日内向原告公司支付工程款1,047.34万元及
逾期利息。（2）驳回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

后续进展：一审判决后，各方均未上诉，判决于2023年7月生效。
执行情况：因通海国资公司未按判决履行义务，公司于2023年8月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并收到

执行立案通知；2023年12月双方执行和解，并签订《执行和解协议》。和解内容为：（1）乙方承诺于本
协议签订后5日内向甲方账户支付人民币30万元；此后每年12月20日前向甲方账户支付不低于人民
币200万元，2028年12月20日前履行完（2023）云0423民初706号《民事判决书》项下的全部义务。（2）
本协议签订后 5日内，甲方向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申请解除对乙方名下全部银行账户的冻结措
施。（3）如乙方未按本协议第一条约定的时间、最低支付额度等向甲方履行支付义务，或逾期支付任意
一期款项的，甲方有权立即申请恢复强制执行（2023）云0423民初706号《民事判决书》并依法对全案
采取相应强制执行措施（包括但不限于申请人民法院采取冻结乙方银行账户等强制执行措施）。（4）本
案执行费由乙方在本协议签订后向云南省通海县人民法院执行局支付。通海国资公司已按《执行和
解协议》履行第一笔支付义务，后续义务正在履行中。

信息披露情况：公司已分别于2023年5月31日、2023年7月4日、2023年9月2日和2023年12月15日对外披露了《关于诉讼事项的公告》和《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分别为2023-054、2023-066、2023-084和2023-140。
是否形成预计负债：公司是债权人，一审生效判决判令对方承担支付责任，公司不需计提预计负

债。根据双方签订的《执行和解协议》的还款约定，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已依约履行了第一
笔支付义务，后续义务其正在履行中。根据公司与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达成的约定，通海县
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分5年向公司支付欠款并承担相应利息，公司应收现金流包括工程款本金及
利息。目前通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根据和解协议已支付了首期款项。该项目为经政府批复实
施的PPP项目的一部分，有政府可行性缺口补助资金支持，且已纳入地方政府预算，回款有保障。通
海县国有资产经营有限公司为县级政府融资平台公司，实际控制人为云南省通海县国资委，未查询到
存在债务违约的情况，无迹象表明信用风险发生恶化。基于谨慎性原则，公司对该笔债权累计计提坏
账159.52万元，减值准备金额可以覆盖预期信用损失。

（上接D57版）

（下转D59版）


